
政 府 采 购

中标 通 知 书

南京新涛医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
贵单位在南京脑科医院手术导航定位系统项目(第二次)(项目

编 号：JSZC-320100-HWZX-G2026-0071,项目代理编号：

0675-266JOC003121)中中标。中标金额：RMB1,295,000.00。望贵

单位接通知后30天内与南京脑科医院商签合同。

特此通知。

(招棣公司签章)

江苏海外集团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南京市云龙山路56号大唐科技大厦A座高区15楼

传真：025-84795981

电话：025-84795965

日期：2026-3-3



合同编号：JSZC-320100-HWZX-G2026-0071

采购合同

采购人(单方科

南京脑科医院

供应商(乙方公

南京新涛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根据经济俗图表民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
定，双方按照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货物名称及数量(提供分项报价)

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注册证号 单位 数量 单价(元) 金额(元)

国械注准

1 手术导航定位系统 RM-50B 202430126 套 1 1295000 1295000

22

北京柏惠维康科技股份有限公
产地 北京 制造商

司

合计 人民币大写金额： 壹佰贰拾玖万伍仟元整 (小写金额￥) 1295000元

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1、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为 1295000元人民币；2、本合同总

价款包含货物设计、制造、包装、仓储、运输、安装及验收合格前和保修期内备品备件

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；3、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/售后服务费用。

第三条 质量保证 1、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、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，并完全符合

合同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、正常使用

和保养条件下，在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。

第四条 质量保证期 乙方对货物的免费保修期限：整机质保3年，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

算。

第五条 交货和验收 1、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或者招投标文件所规定的

货物、数量和规格要求；2、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30日内；3、乙方须派专人负责将货

物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。4、甲方应当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及使用部门认可确认情况下，



且完成使用培训后的1个月内对货物进行验收，验收包括：产品合格证或进口设备报关

单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外观质量、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，安装调试是否合格，用户手

册、原厂保修卡、随机资料及配件、随机工具等是否齐全，使用人员操作培训是否完成

等内容。

第六条 伴随服务/售后服务 1、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“三包”规定以

及合同所附的“服务承诺”提供服务；2、所有货物的维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服务，

免费质保期内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，质保期外乙方承诺只收取配件费；3、质保期内开机

率≥95按一年365天计算，停机最多18天，超过1天，延保7天；4、质保期内更换

的配件，从更换之日起仍享有一年的免费质保期；5、质保期外主要配件更换后的质保期

为6 个月。

第七条 货款支付 安装验收合格后六个月内支付90?同款，验收合格一年后支付合同

金额7三年质保期满后付清3??款.

第八条 责任与义务 1、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货物，如逾期交付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赔偿期间损失；如乙方逾期30天未交付货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拒付全部合同

款；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??违约金。2、乙方交付货物品名、型号、规格与

合同不符时，甲方有权拒收，并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5??违约金。3、乙方在没

有人员到达现场的情况下，委托物流或其它第三方送货至甲方，甲方有权拒收货物，且

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4、在乙方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，如经乙方两次维修或更换

配件，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，影响甲方使用的，甲方有权要求退换货，

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退回全部货款或重新发货，并按第2条款处理，同时，乙方还须赔

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。5、乙方在产品中不得使用非法的知识产权，如果在本次采购中

发生知识产权侵权事件，由乙方负责。6、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“服务承诺”提供伴

随服务/售后服务的，甲方有权酌情扣留本合同相应质量保证金。

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1、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乙方须提供国家认可的质量检

测机构出具的货物质量检测鉴定报告，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2、因履行本合同引起

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

议，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守信，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，不向

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；2、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执



肆份，乙方执壹份；4、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。

第十二条 附件

1、产品配置清单及价格 2、售后服务承诺 3、廉洁合约 4、招标文件

甲方(单位盖章):南京脑科医院

委托代表人签字：胺
児

联系方式：8229601经济合同专用)
邮 编：210029

地 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64号

日 期： 2026年4月7日

乙方(单位盖章):南京新涛医疗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

委托代表人签字：

联系方式：19945720061
清寺�720061
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南京软件大道支行

账 号：320899991013001119403

日 期：2026年4月7 日

后
11


